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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名称 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 
实际经营业务 

1 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500 

导航系统组件产品、加速度计

表芯及表头、光电探测组件及

高精度三轴加速度计、航天导

航系统产品组件等产品的生产

和销售 

2 北京晟顺普辉光电科技股份公司 5000 实业投资管理 

3 北京德生星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实业投资管理 

4 星箭晟鑫（河北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000 无实际经营 

5 北京星箭三秒应急科技有限公司 1000 无实际经营 

6 北京星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
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闲置厂房的出租管理 

7 北京海鹰长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
超声波清洗机的生产及销售、

无人驾驶产品的加工 

8 北京星箭传感器科技有限公司 1000 

生产和销售全自动连续流动分

析仪、表头表芯、振动传感

器、振荡器、全自动稀释标配

仪等 

（2）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安排，是否有利于提高挂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 

本次收购是基于对公众公司的公司价值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，计划利用公

众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，拓宽被收购公司业务领域，为公司提供新的盈利增长

点，增强盛知股份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，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。 

收购人御科集团、银海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任晓更经营企业多年，具备较为丰

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良好的企业经营能力，其控制的企业中也包含了具备一定盈

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企业，积累了一定的客户、人力、资产等资源。同时，

任晓更和收购人通过接受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熟悉了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股转系统的规定，了解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。尽管收购人御科集团、银海合

伙成立时间较短，但其实际控制人任晓更具有运营挂牌公司的经历、能力和资源

储备，具备提高挂牌公司持续经营水平的能力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收购人的收购目的未与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相违背，

后续收购人拟为挂牌公司整合业务资源，增强协同能力，拓宽展业渠道，本次收

购对公众公司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或重大风险，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任晓更具有

运营挂牌公司的经历、能力和资源储备，具备提高挂牌公司持续经营水平的能力。 










